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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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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

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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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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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0.93 亿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

为：2302-320100-04-01-712789。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水务局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作出的《关于南京市六合区新

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的通知》（六水[2023]19 号）批

复：明确南京市六合区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处为项目法人，负

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主要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一）骨干输配水工程。清淤整

治渠道 27 条，总长 37.74 千米。其中 2023 年清淤整治渠道 19 条，长度 22.316

千米；2024 年-2025 年清淤整治渠道 8条，长度 15.424 千米。（二）骨干渠(沟)

建筑物与渠系配套设施。新、拆建渠(沟)系建筑物 263 座。其中 2023 年新、拆建

渠(沟)系建筑物 135 座及拆建信息化中心 1座；2024 年-2025 年新、拆建渠(沟)

系建筑物 128 座。（三）数字灌区建设。2024 年-2025 年打造艾津农业园智慧配

水示范区、龙袍现代农业园智慧治水示范区、雄州葵园智慧用水示范区 3处数字

灌区示范点，建设灌区数字孪生平台、监测感知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等，建立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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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智慧业务应用体系。项目要按照国家和省关于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江

苏省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项

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和绩效评价制，

及时开工建设，抓紧开展施工图设计，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2025

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街道负责项目用地及林业手续办理和用电、青苗、杆线、

灌溉等矛盾事宜处置，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不得重复套用项目。工程概算总

经费 18157.40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作出的《关于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宁水农〔2023〕27 号），该项目业主为南京市六合

区水务局。

南京市六合区水务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六合区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3MB02993802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王宽华

机构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南路 268 号六合大厦 22 楼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7

（1）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宁水农〔2023〕27 号）

（2）南京市六合区水务局《关于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的通知》（六水[2023]19 号)

（3）《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立项建议报告》

（4）《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审定

稿)》

（5）《南京市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概算书》

（6）《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六水〔2023〕30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已取得立

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发改委投资项目

代码为：2205-320116-04-01-848071。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六合

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

〔2022〕190 号）批复：为提高城市污水收集和处理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

意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

地点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街道境内，起点为沿河路，终点为古棠大

道。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DN1200 污水管道长约 1654m；新建 2×DN800 穿

旭光河、新棠河污水管约 161m,配套污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支管网。根据南京市六

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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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的批复》（六发改投〔2022〕200 号），本工程概算总投资约 3167.63 万

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六合

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

〔2022〕190 号），该项目业主为南京六合盛棠水务有限公司。

南京六合盛棠水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六合盛棠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6MA21ATB80D

登记部门名称 南京市六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期限 2020-04-22 到长期

机构性质 企业

法定代表人 屈晓俊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 399 号恒顺园区 105 幢

四单元 202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元)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危险废物经营；

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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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_x0007_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机械设备租赁；管道运输设

备销售；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六合区新禹河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

水主管南延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六发改投〔2022〕143 号)

（2）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

水主管南延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六发改投〔2022〕200 号）

（3）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六

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

投〔2022〕190 号）

（4）《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

批稿)》

（5）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

水主管南延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20116202300033 号）

（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市政工程)》

（宁规划资源条件(2022)009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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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六合区 2022 年极乐污水泵站污水主管南延工程已取

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7-76-01-550753。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

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31

号），批复：同意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建设工期约 36 个月。项

目选址：溧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自乌刹桥始至柘塘自来水厂止。项目估算总投资

11757.55 万元。项目建设 DN1000 球墨铸铁管约 7km，涉及阀门井 235 套、绿化

恢复 30000m、道路恢复 4900 ㎡，配套交叉路面破除、土石方开挖等附属工程。

项目建成后供水主管网以原管道为基准沿 S204 道路扩宽方向向东移 5至 7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的

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31 号），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

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53294444M

法定代表人 戴晓昇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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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12-11-07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东路 7号

经营范围

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供排水设施施工、维护运
营；污水处理；农田水利设施施工；湖泊、河道水环境
治理；环卫保洁服务、垃圾分类及清运服务；市政道路、
桥梁涵洞、路灯养护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养护；苗木种植销售；停车场管理；园区燃气、天然气、
蒸汽管道工程施工与维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输及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

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

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31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70000027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

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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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110-320117-89-01-411258。

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已于2022年8月25日取得南京市

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溧审批投许〔2022〕59 号），批复：同意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

项目立项，该项目位于溧水区石湫街道沙石线（栖凤路-宁高新通道）。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 DN800 供水主干管长约 7000m、DN1000 供水主干管长约

5000m。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7499.32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9 号），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

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经查询，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变更名称为：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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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金、
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
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
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

安装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

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 2个区共 4个乡村振兴发债项目，项目总

投资额为 40,581.90 万元，其中：其他资本金 19,048.90 万元，中央水利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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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8,233.00 万元，拟使用专项债 13,300.00 万元，其中已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4,000.00 万元，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9,300.00 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等产

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

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项目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

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2780671648X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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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京南

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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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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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02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一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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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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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1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一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6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一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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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 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

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2066206714H

企业名称：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吕海军

注册资本：1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4 月 08 日

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04 月 08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滨海县城育才西路 246 号

经营范围：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应；污水处理；管道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河湖整治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农作物、苗木、林木种植；水产品

养殖；畜禽饲养；酒店管理服务；住宿服务；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批发；

煤炭、建材、钢材批发、零售；民用燃气经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旅游景区

管理服务；农业项目、林业项目、旅游景区投资及设施运营管理；光伏发电设施

设备、风力发电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故滨海县农

旅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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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

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6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投资

2.9896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10 亿元，其中已申请专项债

券资金 1.00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0.50亿元，后续计划发行 0.60亿元；

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0.8896亿元，债券期限十五年，用于 2022年滨海县

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位于滨海县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拟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计划建设镇区污水管网 150.3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9,896.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1,000.00万元，已发行金额 10,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5,000.00万元，后

续计划申请 6,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896.00万元。

该项目已于 2023年 6月开工，预计 2024年 8月竣工，2025年正式投入运

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4〕1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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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2022年 12月 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51号），同意滨

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项

目代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73号），

同意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

目，项目代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苏亚盐咨[2024]6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来

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2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0；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5,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 1.11，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1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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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1号文的规定

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依

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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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2月 23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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